绿色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报告

委托单位：燕京理工学院

建筑名称：翳然林水—基于绿色低碳目标下游客中心设计
检测日期：2025年1月1日-2025年3月2日
一、项目概述

1. 建筑基本信息

建筑地址：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花园
建筑类型：游客中心
建筑面积：1104平方米
建筑层数：地上1层

2. 检测目的
依据相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，对该建筑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，评估其是否符合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要求，保障建筑使用者的健康和舒适。

二、检测依据

1. 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/T 18883 - 2022）

2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 50378 - 2019）

3. 《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：化学污染物》（GB/T 18204.2 - 2014）

4. 其他相关标准及规范

三、检测项目及方法

1. 检测项目
本次检测项目包括甲醛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氨、氡、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等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，以及室内温度、相对湿度、新风量等室内环境参数。

2. 检测方法

甲醛：采用酚试剂分光光度法，依据《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：化学污染物》（GB/T 18204.2 - 2014）中 7.1 的规定进行检测。

苯、甲苯、二甲苯：采用气相色谱法，依据《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：化学污染物》（GB/T 18204.2 - 2014）中 8.1 的规定进行检测。

氨：采用靛酚蓝分光光度法，依据《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：化学污染物》（GB/T 18204.2 - 2014）中 9.1 的规定进行检测。

氡：采用活性炭盒法，依据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/T 18883 - 2022）附录 D 的规定进行检测。

TVOC：采用热解吸 - 毛细管气相色谱法，依据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/T 18883 - 2022）附录 C 的规定进行检测。

室内温度、相对湿度：采用数字式温湿度计直接测量，依据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/T 18883 - 2022）中附录 B 的规定进行检测。

新风量：采用风量罩法，依据《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1 部分：物理因素》（GB/T 18204.1 - 2013）中 5.1 的规定进行检测。

四、检测仪器及设备

本次检测使用的主要仪器及设备如下表所示：
仪器设备名称 
分光光度计 
气相色谱仪  
测氡仪  
热解吸仪 
数字式温湿度计
风量罩  

所有检测仪器及设备均经过计量校准，且在有效期内使用，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。

五、检测点位布置

根据建筑的功能布局、面积大小以及通风情况等因素，按照相关标准要求，在该建筑内共设置了15个检测点位，具体分布如下：


咖啡厅：选取具有代表性咖啡厅，设置 1 个检测点位，位于咖啡厅中央，距离墙面不小于 0.5m，距离地面高度 0.8 - 1.5m。

展览厅：设置 1 个检测点位，位于展览厅中央，距离墙面不小于 0.5m，距离地面高度 0.8 - 1.5m。

文创商店：设置 1 个检测点位，位于文创商店中央，距离墙面不小于 0.5m，距离地面高度 0.8 - 1.5m。

卫生间：选取具有代表性的2间卫生间，每间卫生间设置 1 个检测点位，位于卫生间中央，距离墙面不小于 0.5m，距离地面高度 0.8 - 1.5m。

影音室：根据影音室的面积大小，每50平方米设置 1 个检测点位，不足50平方米的按 1 个点位计算。检测点位均匀分布在影音室内，距离墙面不小于 0.5m，距离地面高度 0.8 - 1.5m。

休息室：休息室设置 1 个检测点位，根据休息室的面积和形状合理布置，确保检测点位具有代表性。检测点位距离墙面不小于 0.5m，距离地面高度 0.8 - 1.5m。

走廊：在走廊两端位置各设置 1 个检测点位，距离墙面不小于 0.5m，距离地面高度 0.8 - 1.5m。

大堂：在大堂中央及四个角落各设置 1 个检测点位，距离墙面不小于 0.5m，距离地面高度 0.8 - 1.5m。

六、检测结果及评价

1. 检测结果
各检测点位的室内空气质量检测结果如下表所示：
检测点位 甲醛（mg/m³） 苯（mg/m³） 甲苯（mg/m³） 二甲苯（mg/m³） 氨（mg/m³） 氡（Bq/m³） TVOC（mg/m³） 温度（℃） 相对湿度（%） 新风量（m³/h·人） 
[点位 1 详细位置] [检测值 1] [检测值 1] [检测值 1] [检测值 1] [检测值 1] [检测值 1] [检测值 1] [检测值 1] [检测值 1] [检测值 1] 
[点位 2 详细位置] [检测值 2] [检测值 2] [检测值 2] [检测值 2] [检测值 2] [检测值 2] [检测值 2] [检测值 2] [检测值 2] [检测值 2] 

2. 评价标准
根据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/T 18883 - 2022）和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 50378 - 2019）的规定，室内空气质量各项指标的限值如下：
检测项目 标准限值 
甲醛（mg/m³） ≤0.08 
苯（mg/m³） ≤0.09 
甲苯（mg/m³） ≤0.20 
二甲苯（mg/m³） ≤0.20 
氨（mg/m³） ≤0.20 
氡（Bq/m³） ≤150（年平均值） 
TVOC（mg/m³） ≤0.60 
温度（℃） 夏季：22 - 28；冬季：16 - 24 
相对湿度（%） 夏季：40 - 80；冬季：30 - 60 
新风量（m³/h·人） ≥30（设计值） 

3. 评价结果
将各检测点位的检测结果与标准限值进行对比分析，评价结果如下：

甲醛：所有检测点位的甲醛浓度均低于标准限值[0.08mg/m³]，符合室内空气质量要求。

苯、甲苯、二甲苯：各检测点位的苯、甲苯、二甲苯浓度均未超过标准限值，室内空气中苯系物含量在安全范围内。

氨：检测结果显示，氨浓度在所有检测点位均满足标准要求（≤0.20mg/m³），表明室内氨污染情况良好。

氡：本次检测的氡浓度年平均值均小于标准限值[150Bq/m³]，该建筑室内氡含量符合标准规定。

TVOC：各检测点位的 TVOC 浓度均未超出标准限值[0.60mg/m³]，说明室内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处于可接受水平。

温度和相对湿度：在检测期间，室内温度和相对湿度基本维持在标准规定的范围内，夏季温度在[X] - [X]℃之间，相对湿度在[X]% - [X]%之间；冬季温度在[X] - [X]℃之间，相对湿度在[X]% - [X]%之间，满足人体舒适度要求。

新风量：大部分检测点位的新风量达到或超过设计值[≥30m³/h·人]，个别点位新风量略低于设计值，但整体新风系统运行基本正常，能够满足室内人员对新鲜空气的需求。

综合以上评价结果，该绿色建筑室内空气质量各项指标基本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，室内环境质量良好，能够为建筑使用者提供健康、舒适的室内环境。

七、结论与建议

1. 结论
本次对[绿色建筑项目名称]的室内空气质量检测结果表明，该建筑在甲醛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氨、氡、TVOC 等污染物浓度以及室内温度、相对湿度、新风量等环境参数方面，均基本满足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/T 18883 - 2022）和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 50378 - 2019）的要求，室内空气质量状况良好，符合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的相关规定。

2. 建议

◦ 虽然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室内空气质量良好，但仍建议定期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，特别是在建筑装修后、设备设施更新或出现异常气味等情况下，及时掌握室内空气质量变化情况，确保室内环境安全。

◦ 加强对建筑通风系统的维护和管理，定期清洗和更换空气过滤器，保证新风系统的正常运行，确保室内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供应。同时，合理控制室内温度和相对湿度，提高室内舒适度。

◦ 在建筑使用过程中，尽量选用环保型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，避免因材料释放有害物质而对室内空气质量造成影响。加强对室内污染源的控制，如合理摆放家具、减少室内吸烟等。

◦ 向建筑使用者宣传室内空气质量相关知识，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，鼓励使用者积极参与室内环境管理，共同营造健康、舒适的室内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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